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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

关于许昌泓成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竞争选任管理人的公告

（2024）豫 1002破 12号

申请人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

许昌泓成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

民法院经审查，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作出（2024）豫 10 破

申 46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予以受理。2024 年 10 月 18 日，

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豫 10破 49号民事

裁定书，裁定本案由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。2024年 11

月 18 日，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依法登记立案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

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规定，本院决定采取竞争方式

选任管理人。现将有关竞争选任该管理人的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许昌泓成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3月 11日，营业

期限自 2016年 3月 11日至 2026年 3月 10日，注册资本为

300 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任惠娜。经营范

围为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、五金交电、电子产品的销售

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申报机构为已编入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

名册中许昌地区一、二级管理人。

2、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

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

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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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截至本公告之日，一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案件

有 4件超过 1年未结或在本院辖区内有 2件遗留问题未化解

完毕的已结破产案件情形；二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案件

有 2件以上超过 1年未结或在本院辖区内有 1件遗留问题未

化解完毕的已结破产案件情形，不得申报。

4、具有稳定的管理人业务团队，派驻本案人数不得少

于 3人，确保案件能按照法院的要求及时结案。

5、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 3 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

不良记录。

6、申报机构须承诺，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及破产程

序结束后负责信访事项协调、处置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申报机构应当在申报期限届满前提交装订成册的申报

书一份，并附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、凭证、文

书等。申报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、规模、业绩、专职团队储备

和构建情况。

2、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清算案件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

人、核心成员及常驻人员的基本情况、执业经历和业绩。

3、申报机构担任清算组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

程（截至本公告之日）。

4、符合申报条件的证明和承诺函。

四、报名时间、评定方式

确定 1 家机构担任破产管理人，2 家机构为备选破产管

理人，报名期限截至 2024年 11月 29日 12时，报名以本院

收到申请书与申报材料的时间为准。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经

审查通过后进入现场摇号，拟定于 2024年 11月 30日 15时

进行摇号，院监察部门将全程监督，确定 1家机构担任破产

管理人，2 家机构为备选破产管理人（预参加摇号的申报机

构需指派人员携带授权委托书准时到达本院参加摇号，未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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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摇号的申报机构，视为放弃参加本次

管理人选任，未能选任为破产管理人的申报材料不予退回）。

如申报机构只有 1家，经审查后，如申报机构不存在法律及

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能担任清算组的情形，本院将直接指定该

中介机构为本案的管理人。

五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若无中介机构报名，本院将依照《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

民法院关于建立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制度实施意见》（试行）

规定报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。本次选任方案由

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负责解释，如有疑问或其他未尽事宜

请及时与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联系。

六、报名地点和联系人

报名地点：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413 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韩君华、王瑞鹤。

联系电话：0374-3399123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
